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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校為考查學生學習心得，研究各年級教學情況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二、 假期複習考舉行競試之學科，包括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專業科目等四科。 

三、 舉行時間：假期複習考以每學期開學當日為原則；學科競試以每學期第二次定期評量

與期末考之間，由教務處另訂之。 

四、 測驗範圍，由各教學研究會根據各科教學進度定之。 

五、 測驗統一命題及閱卷，由各該科任課教師擔任。 

六、 測驗成績由任課教師登錄平時成績評量中。 

七、 測驗成績列表公佈，成績優良者，予以獎勵。 

八、 本辦法呈請  校長核定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